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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7-015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行契约型基金并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子公司发行并认购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 

 投资标的：子公司发行的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 

 投资金额：子公司发行的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的设立规模为 10.34 亿元，

子公司认购约 1.3680 亿元一般级份额。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背景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航局）和中交公

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规院）拟投资建设海口市疏港货运快速干道

工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 PPP 项目）。为解决该项目资本金融资需求，公司下属

子公司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基金）发行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投资基金或基金），四航局和公规院主要通过投资基金向

PPP 项目进行投资。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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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设立规模为 10.34 亿元，由四航局、公规院、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以及其他第三方资金（以下简称第三方资金）参与认购。

其中，招商银行认购优先级份额约 8.2720 亿元，四航局和公规院分别认购一般

级份额约 1.2312 亿元和 0.1368 亿元，第三方资金认购一般级份额约 0.7 亿元。

基金管理人为中交基金。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航局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已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 度 报 告 》 中 详 细 披 露 ， 请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二）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规院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已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 度 报 告 》 中 详 细 披 露 ， 请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1987 年 03 月 31 日 

2.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5. 注册资本：2,521,984.5601 万人民币 

6.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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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

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汇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

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发行和代理发行

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

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金融业务。 

三、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一）中交基金的基本情况 

中交基金为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中交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登记备案，登记编号为 P1001317。 

（二）基金管理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交基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中交基金 70%股权，深圳市融通资本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交基金 30%股权。中交基金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与任何第三方之间不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协议或安排。 

四、投资基金情况 

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如下，未明事宜以基金合同为准。 

（一）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 基金规模：10.34 亿元人民币 

2. 基金类型：契约型基金 

3. 基金的存续期限：15 年 

4. 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招商银行约持有 8.2720 亿元优先级份额，四航局

约持有 1.2312 亿元一般级份额，公规院约持有 0.1368 亿元一般级份额，第三方

资金约持有 0.7 亿元一般级份额。 

（二）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海口市疏港货运快速干道工程 PP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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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 

（一）投资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

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没有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

论证及投后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二）虽然投资基金会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机制选择 PPP 项目等优质

项目，但仍无法完全避免投资决策失误以及项目本身存在的或有风险，基金管理

人及份额持有人将依据契约型基金相关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行使相关权利，合

理采取各种风险控制措施。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 PPP 项目等优质项目，符合公司“五商中交”的发展

战略，有利于推动中交主业发展、改善资产结构、拓宽盈利渠道。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9 日 


